
网购商品伪造3C认证,构成欺诈吗？

以案说法

张先生在某平台网店花

269元购买了一个某型号的智

能吹风机。收到商品后，他通

过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全国

认证认可信息公共服务平台查

询发现，该型号智能吹风机未

取得3C认证，遂向网店客服询

问，客服称智能吹风机底部标

有3C认证标志。请问网店是否

涉嫌欺诈？

根据国家市场监督管理

总局发布的 《强制性产品认

证目录描述与界定表（2023

年修订）》，案涉智能吹风机

属于国家强制性认证产品，

未取得认证标志不得销售。

商家明知该型号智能吹风机

未取得3C认证，仍销售贴有

3C认证标志的产品，属于伪

造或冒用认证标志情形，违

反诚信原则，依法应认定为

欺诈行为。商家应当向消费

者退还货款，并支付3倍惩罚

性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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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6月，郑先生与某商场M品

牌加盟店签订合同，以2.4万余元购买

家具，通过店内POS机全额付款，合同

加盖加盟商C公司公章。但家具迟迟未

发货，其间无工作人员联系沟通。2025

年6月，郑先生发现门店人去楼空，加盟

商C公司失联，品牌方M公司以“加盟

店独立经营”为由拒绝担责。经查，C公

司系M公司加盟商，双方签订的《经销

商协议》约定C公司经M公司授权使用

其品牌经营体系的经营资源。多次维权

无果后，郑先生将C公司及M公司诉至

法院，要求退还货款。请问诉求能得到

支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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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解答律师 张玉龙

江苏帝伊律师事务所

晨报法律援助团成

员单位———江苏帝伊律

师事务所主任，清华大

学法律硕士。自从事专

职律师以来，办理各类

案件数百件，现在重点

办理民商事案件。2011

年6月被徐州市司法局

评为2010年度徐州市法

律援助优秀律师。江苏

帝伊律师事务所被徐州

市司法局评为2012年度

法律援助先进单位。

江苏帝伊律师事

务所是经江苏省司法

厅批准设立的徐州市

市区较早由个人设立

的律师事务所，办公

地点位于复兴北路金

凯 隆 商 务 大 厦 912、

913、914、915室，有律

师和工作人 员 十 余

名、法律硕士3名。其

中，律师事务所主任

张玉龙获清华大学法

律硕士学位。联系电

话 ：0516－ 83832509、
13305212880（微信），

网址：www.jsdylaw.com。

律师观点 仅供参考

本报记者 孟丽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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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案说法

梁某因病通过“某某筹”平

台发起筹款用于治疗，不久后去

世，剩余4万余元众筹款未使用，

由梁某妻子保管。梁某父母认为

该笔款项应作为梁某遗产，可依

法继承；梁某妻子则认为其不属

于遗产，父母无权分割。为此，梁

某父母将梁某妻子、子女诉至法

院，请求平等分割该笔款项。请

问该笔款项是否属于遗产？

“某某筹”汇集的众筹款用

于帮助特定大病求助人，属于特

殊网络慈善众筹范围。无特别约

定时，该公益平台募得的众筹

款，捐赠目的系用于受助人疾病

治疗，而非个人财产赠与。本案

中，“某某筹”资金用途限定于

梁某疾病治疗，若将其转化为受

助人名下个人财产，既不符合捐

赠目的，也可能为不当得利提供

途径，违背公序良俗。因此，众

筹款并非遗产，不能继承，未使

用部分可参照 《中华人民共和

国慈善法》有关规定处理。

未用完的众筹款
可做遗产继承吗？

以案说法

03
案例 利用APP软件非法获利

构成犯罪吗？

2023年至2024年，李某通过网络平台

购买具有非法获取某团公司计算机信息系

统数据并匹配差评用户功能的APP软件，

利用该软件获取某团平台客户订单数据、

评价数据及客户情况。李某在微信朋友圈

发布“差评查询”“差评处理”等信息，吸

引需处理差评的某团商家联系自己，以有

偿删除差评的方式，通过沟通赔偿让客户

删除相关差评，共计非法获利3140元。警方

查获案涉软件制作及使用团伙后，将李某

抓获。李某涉嫌何种犯罪？

李某利用APP软件，绕过某团外卖

服务平台登录保护机制，采用技术手

段获取客户订单数据、评价数据及客

户计算机信息系统中存储、处理或传

输的虚拟电话号码等数据，情节特别

严重，其行为已涉嫌非法获取计算机

信息系统数据罪。根据法律规定，犯该

罪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

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特别

严重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

并处罚金。

以案说法

04
案例 加盟店人去楼空

品牌方担责吗？

根据M公司与C公司签订的合同

内容，二者成立特许经营合同关系。依

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预付式消

费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

解释》 第五条规定，特许人对消费者

损失产生或扩大有过错的，消费者请

求其根据过错承担民事责任的，人民

法院应予支持。M公司作为品牌特许

方，享受授权收益却未履行监管义务，

其消极不作为与消费者损失存在因果

关系。因此，C公司应退还郑先生货款

2.4万余元，M公司对C公司不能清偿

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